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倍至二十倍罰鍰，並得停止其營業。」依其意旨，乃係就漏稅行為所為

之處罰規定，因之，對同條項第五款之「虛報進項稅額者」加以處罰，

自應以有此行為，並因而發生漏稅之事實為處罰要件，此與稅捐稽徵法

第四十四條僅以未給付或未取得憑證為處罰要件，不論其有無虛報進

項稅額並漏稅之事實者，尚有不同。財政部七十六年五月六日臺財稅字

第七六三七三七六號函未明示上述意旨，對於有進貨事實之營業人，不

論是否有虛報進項稅額，並因而逃漏稅款，概依首開條款處罰，其與該

條款意旨不符部分有違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，應不再援用。至營業

稅法第五十一條之處罰，乃在防止漏稅，以達正確課稅之目的，其處罰

標準，尚未逾越立法裁量範圍，與憲法尚無牴觸。

營利事業銷售貨物，不對直接買受人開立統一發票，應依稅捐稽徵

法第四十四條規定論處，財政部六十九年八月八日（六九）臺財稅字第

三六六二四號函所採之見解，業經本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二五二號解

釋，認與憲法並無牴觸。營業人買受貨物，不向直接出賣人取得統一發

票，依同一法理，適用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四條處罰，與上開解釋意旨

相符。此項行為罰與漏稅罰，其處罰之目的不同，處罰之要件亦異，

前者係以有此行為即應處罰，與後者係以有漏稅事實為要件者，非必

為一事。其違反義務之行為係漏稅之先行階段者，如處以漏稅罰已足

達成行政上之目的，兩者應否併罰，乃為適用法律之見解及立法上之問

題，併予說明。

釋字第三三八號解釋（83.2.25.）

【解釋文】

主管機關對公務人員任用資格審查，認為不合格或降低原擬任之

官等者，於其憲法所保障服公職之權利有重大影響，公務員如有不服，

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，業經本院釋字第三二三號解釋釋示在

案。其對審定之級俸如有爭執，依同一意旨，自亦得提起訴願及行政訴

訟。行政法院五十七年判字第四一四號及五十九年判字第四○○號判例

釋字第三三八號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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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不再援用。本院上開解釋，應予補充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公務員因其身分而受行政處分者，得否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，應

就其處分內容分別論斷，迭經本院釋字第一八七號、第二○一號、第二

四三號、第二六六號及第三一二號解釋闡釋在案。關於足以改變公務員

身分或對於公務員有重大影響之懲戒處分，受處分人如有不服，得向

掌理懲戒事項之司法機關聲明不服，亦經本院釋字第二九八號解釋釋

示甚明。又主管機關對公務人員任用資格審查，認為不合格或降低原擬

任之官等者，於其憲法所保障服公職之權利有重大影響，公務員如有不

服，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，業經本院著有釋字第三二三號解釋。

其對審定之級俸如有爭執，依同一意旨，自亦得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。

行政法院五十七年判字第四一四號及五十九年判字第四○○號判例應

不再援用。本院釋字第三二三號解釋，應予補充。

釋字第三三九號解釋（83.2.25.）

【解釋文】

中華民國六十年一月九日修正公布之貨物稅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，

關於同條項第十二款，應貼於包件上或容器上之完稅或免稅照證，不遵

規定實貼者，不問有無漏稅事實，概處比照所漏稅額二倍至十倍之罰鍰

之規定（現已修正），顯已逾越處罰之必要程度，不符憲法保障人民權

利之意旨；財政部六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臺財稅字第三八五七二號函釋

「凡未按規定貼查驗證者，不再問其有無漏稅，均應按該條文規定以漏

稅論處」，均應不予援用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中華民國六十年一月九日修正公布之貨物稅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，

關於同條項第十二款，應貼於包件上或容器上之完稅或免稅照證，不遵

規定實貼者，沒入其貨物，並處比照所漏稅額二倍至十倍罰鍰之規定

（現已修正），固為防止逃漏稅款，以達核實課徵之目的，惟租稅秩序




